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駐衛警察僱用考核（成）獎懲及升職執行要點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11 年 08 月 04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4日臺北市政府（111）府授秘公字第 1113004762號函修正第

4點條文之附件 1；並自函頒日生效

四、駐衛警察之獎懲應依據臺北市市政大樓駐衛警察隊獎懲表辦理（如附

    件 1）。


